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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为背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我国发行股票注册制配套制度

的完善进行探究。注册制改革是一场涉及市场环境、监管体制、法律法规的深刻变革，是完善资本市场

功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同时探讨了注册制改革面临的主要挑

战和问题，提出了完善配套制度的建议和对策，包括加强审核注册的监督制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

全退市机制等。最后提出了推动注册制改革行稳致远的总体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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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upporting system of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for stock 
issuance in my country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ock issuance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is a profound change that involves the market environment, regulatory system, laws, 
and regulations. It is a major measure to improve the functions of the capital market, implement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better ser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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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it discusses the main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faced by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improving the supporting system, including strength-
ening the supervision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of the review and registration, improv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improving the delisting mechanism.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relevant over-
all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stead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re-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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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股票发行注册制是一种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制度安排，其目的是通过放松对发行人的实质

性审核，增强市场的选择权和约束力，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和活力[1]。我国自 2018 年开始在科创板、创

业板、北交所等板块试点注册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奠定了基础。2023 年

2 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标志着注册制改革进入了新的

阶段。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大举措，对

于完善资本市场功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2]。 
然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需要配套制度的完善和支持[3]。如何优化发

行上市条件，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加强审核注册的监督制衡，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健全退市机制，等等，

都是亟待探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从相关理论层面，对我国发行股票注册制配套制度的完善进行探究，

旨在为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行稳致远提供参考和建议。 

2. 股票注册制实行对于国内股票市场的现状 

2.1. 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的影响 

自从 2019 年 7 月 22 日首批科创板企业上市到 2021 年 7 月 31 日，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的公司数量为

143 家，主板为 57 家，中小板为 32 家，创业板为 67 家，科创板占据了主要的地位。2021 年，我国 A 股

直接融资保持强劲势头，IPO 数量和募资金额双双刷新历史纪录[4]。其中，注册制试点下的上市公司数

量及融资金额均占同期 A 股市场 50％以上。 

2.2. 推行股票注册制的影响 

2.2.1. 发行上市数量增加 
自 2019 年 7 月 22 日启动科创板试点以来，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已成功在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京证

券交易所全面推广，有效提升了发行上市的效率，为市场注入更加活跃的力量。如图 1 所示截至 2023 年

2 月 3 日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注册制板块上市公司数量已达到 222 家，占 A 股总上市公司数的 4.4%，

总募资额为 2931 亿元，占 A 股总募资额的 51%。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为 173 家，占注册制板块总数的

78%，累计募资额达到 2608 亿元，占注册制板块总募资额的 89%。创业板注册制上市公司有 24 家，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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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总数的 11%，融资额为 224 亿元，占板块总融资额的 8%。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 25 家，占板

块总数的 11%，总募资额达到 99 亿元，占板块总融资额的 3%。 
 

 
数据来源：中国证监会网站 

Figure 1. Listing of companies from 2018 to 2022 
图 1. 2018~2022 年公司上市情况 

2.2.2. 发行上市效率提高 
不仅数量有显著增加，而且整体效率也有明显提升。根据数据，如图 2 所示 2021 年我国 A 股市场

首发企业的平均发行周期为 5.4 个月，比前一年缩短了 1.8 个月，创下历史新低。这显示了新的发行上市

程序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具体来看，科创板和创业板在提高发行效率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分别为

3.7 个月和 4.1 个月，明显快于主板的 7.2 个月。这反映了监管部门在优化发行程序、简化审核流程方面

的积极措施，加速了企业从筹备到上市的时间，为企业更迅速地获取资金提供了便利。 
 

 
数据来源：中国证监会官网 

Figure 2. IPO efficiency in 2021 (monthly) 
图 2. 2021 年发行上市效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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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发行上市规模扩大 
在发行上市方面，不仅数量和效率有所提升，而且规模也呈现出显著的扩大趋势。据统计，2021 年

我国 A 股市场首发企业的平均募资规模为 11.9 亿元，较前一年增长了 14.4%。这标志着企业融资的规模

逐步扩大，反映出市场对资本的强烈需求。科创板和创业板在首发企业的平均募资规模上表现尤为突出，

分别达到 17.6 亿元和 10.9 亿元，远高于主板的 8.9 亿元。这反映了创新型和初创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获得

更大规模资金支持的趋势，也显示了市场对高成长性企业的青睐。 

2.2.4. 发行上市结构优化 
发行上市结构在 2021 年经历了显著的优化，呈现出更为多元和科技化的趋势。根据数据显示，我国

A 股市场 2021 年的首发企业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占比达到 66.7%，主要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领域。这一比例较 2020 年提高了 5.6 个百分点，表明了科技

产业在首发企业中的日益重要地位。科创板和创业板在这一结构优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高新技术产

业的占比分别为 86.3%和 77.1%，明显高于主板的 46.7%。这反映出监管部门在引导市场资金向高科技领

域倾斜的积极努力，也体现了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强烈关注。 

2.2.5. 退市数量增加 
随着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全面推进，退市公司数量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如图 3 所示在 2020 年及

之前，A 股市场仅有 125 家公司被退市，年均退市数量为 6.25 家；而在 2021 年和 2022 年，A 股市场分

别有 20 家和 46 家公司被退市，退市率大幅提高。此外，退市原因也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因“净利润 + 营业收入”或混合财务指标而被退市的公司达到 28 家，因“净资产”指标

或“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而被退市的公司则达到 18 家，分别占退市公司的 42.4%和 27.3%。

这有效地抑制了企业为规避退市而采取的操纵手段。随着全面注册制的不断推进和新的退市规定的逐步

实施，再加上国家对主动退市、并购重组、破产重组等多元化退出渠道的支持明确，未来 A 股市场的退

市将更加常态化，而退市原因也将呈现更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将有助于提高市场规范性和企

业质量，推动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数据来源：中国证监会网站 

Figure 3. Number of A-share delisted companies and delisting rate over the years 
图 3. A 股历年退市公司数量和退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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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票注册制度存在的问题的具体表现 

3.1. 市场主体的素质和能力有待提高 

注册制要求发行人、投资者、中介机构等市场主体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和风险意识，能够充分披露、

获取和分析信息，合理判断企业价值和风险，自主承担投资后果。然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不充分，

“卖方市场”特征明显，长期投资者发育不足，中介机构的定价和风控能力还比较薄弱。同时新股发行

价格过高、规模过大、质量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新股上市后的价格波动加剧，投资者的风险增

加，市场的有效性降低。在 2022 年 A 股共有 428 只新股上市，而上市首日即破发的个股高达 121 只，

“首日破发率”高达 28.27%。这些迹象都在展示着股票注册制实行之后给证券市场带来的影响。 

3.2. 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有待完善 

注册制要求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作为保障，对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中介机构提供虚

假证明文件等违法犯罪行为要严惩不贷，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掏空”上市公司、损害中

小股东权益的行为要有效制约。然而，目前我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还存在一些不完善和不适应的地

方，对违法犯罪的刑罚力度偏轻，上市公司治理机制还不健全，退市制度还不完善，欺诈发行、信息披

露造假、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违法犯罪行为。自股票注册制全面实行以来呈上升的趋势，如图

4 所示 2021 年，证监会共立案调查涉及证券市场的违法犯罪案件 113 起，同比增长 29.14%；移送公安机

关涉嫌犯罪案件线索 67 起，同比增长 36.73%；行政处罚案件共计 201 起，同比增长 8.65%；行政处罚金

额共计 26.6 亿元，同比增长 25.71%。2022 年，证监会共立案调查涉及证券市场的违法犯罪案件 121 起，

同比增长 7.08%；移送公安机关涉嫌犯罪案件线索 72 起，同比增长 7.46%；行政处罚案件共计 217 起，

同比增长 7.96%；行政处罚金额共计 28.9 亿元，同比增长 8.65%。2023 年，证监会共立案调查涉及证券

市场的违法犯罪案件 131 起，同比增长 8.26%；移送公安机关涉嫌犯罪案件线索 78 起，同比增长 8.33%；

行政处罚案件共计 235 起，同比增长 8.29%；行政处罚金额共计 31.4 亿元，同比增长 8.65%。这些行为

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了市场信誉。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行政处罚研究报告》 

Figure 4.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crime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registration system 
图 4. 全面注册制实行之后的违法犯罪数量统计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4.146191


马一嘉 
 

 

DOI: 10.12677/fin.2024.146191 1877 金融 
 

3.3. 市场环境和文化有待改善 

注册制要求有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文化作为支撑，形成诚信、专业、创新、和谐的市场氛围，培育理

性、稳健、长期的投资理念，提高市场参与者的道德水平和职业素养，维护市场秩序和声誉。然而，目前

我国资本市场还存在一些不规范、不合理、不健康的现象，如炒作、操纵、内幕交易等，一些市场主体缺

乏诚信和责任，追求短期利益，损害市场公平和效率。 

3.4. 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机构存在问题 

如表 1 所示证监会的监管资源和能力不足。随着《证券法》助推资本市场进入法治新阶段，监管部

门、证券交易所、中介机构等各方主体 角色和职能将面临洗牌和重构，监管者的监管也进一步从事前向

事中、事后转移[5]。全面注册制下，证券发行数量和速度将大幅增加，对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压力和难

度也将大幅提升。但是，目前证监会的人员、设备、技术等资源相对有限，难以满足监管需求。同时，证

券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也需要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在科技监管、风险防控、跨市场协调等方面还有较大

的差距。证监会的监管法律和规则不健全，全面注册制下，证券市场的主体、产品、业务、模式等都会出

现多样化和创新化的变化，对监管法律和规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我国的证券法律制度还不

够完善，一些领域的监管法律规定原则性过强，缺乏操作性和针对性，一些新兴的问题和风险还没有明

确的法律依据和规则约束，一些监管规则还存在不协调和不统一的情况。 
 

Table 1. Relevant institutions in China’s stock issuance market 
表 1. 中国股票发行市场的相关机构 

中国股票发行市场的相关机构 

 证券监管机构 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公司 

机构职责 

负责对股票发行和交易 
进行监督管理，维护 

市场秩序和保护投资者 
利益 

负责提供股票发行和交易

的场所和设施，制定市场

规则，监督市场行为， 
维护市场公平和透明 

负责进行股票的登记、 
存管、转让和结算， 
保障股票的所有权和 

交易效力 

负责为股票发行和交易 
提供中介服务，包括 
保荐、承销、经纪、 

投资咨询、资产管理等 

代表机构 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北京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国泰君安、 
海通证券等 

数据来源：中国证监会网站。 

3.5. 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存在问题 

我国的强制退市制度总体较完善，有全面的退市定量标准和简化的流程。但在公司治理、重大违法

类退市和投资者保护方面有提升空间。主要挑战包括：退市定性指标对公司治理的关注度有限，标准相

对宽泛，可能导致涉及财务欺诈等合规问题；重大违法类退市的量化标准和流程要求使得效率不高；投

资者保护制度需更详细完善以确保有效执行。同时，我国目前主动退市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以 2022 年为

例，A 股整体退市率仅 0.91%，远低于成熟市场水平。企业主动退市的意愿较低，2000 至 2021 年期间，

A 股主动退市占比仅 33.10%。这主要是因为在 2006 至 2015 年间，国家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导致较多并

购退市。其他时期，主动退市公司较为有限。潜在的主要原因在于持有 A 股上市的公司获得的净收益较

高，公司融资便利，股权增值与减持带来的财富效应也相当可观。同时，风险企业维持上市的监管成本

并未显著提升，导致企业缺乏主动退市的动机。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4.146191


马一嘉 
 

 

DOI: 10.12677/fin.2024.146191 1878 金融 
 

4. 股票上市注册制问题成因 

4.1. 法律处罚力度不足 

法律制裁力度不足。目前，对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违法犯罪刑

罚力度偏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掏空”上市公司、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在公司法层

面缺乏有效制约。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公平性和效率，损害了投资者的信心和权益，需要进一步

完善法律法规，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4.2. 中介机构责任不明确 

中介机构在注册制下承担“看门人”职责，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进行把关，但目前中介机构的责任

界定和追究机制还不够清晰和有效。一些中介机构为了追求利益，忽视尽职调查，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

缺乏严格审核，甚至参与欺诈发行，导致市场出现一些“烂尾”项目，损害了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进一

步规范中介机构的行为，加强对其的监督和问责。 

4.3. 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健全 

注册制下，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更加充分和及时，但也对投资者的研究能力和分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个人投资者众多，他们的投资理念和风险意识还不够成熟，容易受到市场的非

理性影响，导致盲目跟风或者恐慌抛售，需要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教育，提高投资者的理性和自律。同时，

也需要建立和完善中小投资者维权救济渠道，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和赔偿，保护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 

5. 股票发行注册制配套制度完善的对策及建议 

5.1. 加强法律约束以及加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为注册制提供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这个环节的目的是为注册制改革提供坚实

的法律基础，明确注册制的基本原则、程序、条件、责任、监管等内容，增强注册制的法律效力和约束

力。例如，修改《证券法》《公司法》等，将注册制的核心内容纳入法律规范，为注册制的实施提供明确

的法律依据。 
加大欺诈发行的违法成本，严厉打击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严重违法行为，形成强有力震慑。我国

对于欺诈发行的处罚力度分为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这个环节的目的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公平和效率，防范市场风险。例如，加强对发

行人、中介机构、交易所等市场主体的监督检查和处罚，完善民事赔偿、刑事追究等救济机制，对欺诈

发行、财务造假等严重违法行为实施从严从重从快的处罚。 

5.2. 加强证监会角色的转变 

随着证监会的职责转变为监管机构，其工作关注点正在经历显著变革。首要是将证券交易所纳入监

管范围，特别是随着全面注册制的全面推行，必须明确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之间作为不同法人的关系。

这一调整不仅是证监会权力结构的实质性变化，更是确保中国未来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其次，

监管机构应该更加切实地将保护投资者利益置于首要位置。鉴于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的相对弱势地位，

证监会需强调对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全面教育和培训，从而真正改变过去仅注重教育投资者的传统做法。

强调对证券市场上的违法行为进行严格打击。证监会的角色不再仅仅局限于选择哪些企业进行上市融资，

而是更专注于集中精力发现和打击那些违法、虚假的企业，尤其是在退出上市审核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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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证券交易所与证监会的关系 

证券交易所与证监会分立审核监管、相互制约的模式，是股票发行注册制在中国独具特色的设计。

尽管这一制度构架具备独特优势，但任何制度都难以达到绝对完美。在证券交易所行使审核权的过程中，

可能出现一系列挑战。首先，由于国内存在沪、深、京等三家证券交易所，协同统一行使裁量权变得相

对复杂。其次，各交易所之间存在竞争，这导致审核标准的宽严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最后，公司制证

券交易所在《证券法》中的法律空间留有余地，一旦进行转型或设立公司制，可能引发对上市公司客户

数量的竞争，从而加大对发行公司的争夺力度。 
在全面注册制的大背景下，公司是否能够成功上市取决于各证券交易所的审慎把握，而这些交易所

每年则从资本市场中获取一定的费用。如果三家证券交易所卷入“逐底竞争”中，进一步降低上市标准

并弱化监管水平，可能导致发行人竞相选择低门槛的证券交易所进行上市。因此，证券交易所对审核标

准的灵活掌控变得至关重要。证监会应在监督证券交易所、关注发行人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基础上，

制定既有远见又切实可行的短期和长期全面注册制改革规划。 

5.4. 加强对于市场主体的教育 

做好投资者预期引导和风险提示至关重要。发行人与投资者存在天然的信息披露矛盾。在上市 公司

与投资者之间，二者对于公司信息的披露也存在天然矛盾[6]。通过发布问答、专家解读、案例分析等，

帮助投资者理解注册制的机会和风险，提醒关注新股市场定价、破发、涨跌幅等变化。作为金融交易过

程中的一方当事人，投资者对于金融机构存有足够的信任是金融市场繁荣的基础[7]。强化投资者的价值

判断和风险防范能力，通过讲座论坛、竞赛培训、模拟交易等活动培养理性投资、价值投资理念。发挥

各方的投资者教育作用，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教育体系，利用多种媒介传达注册制相关知识，监督相

关机构执行适当性管理，为注册制改革创造良好的投资者教育环境。 

5.5. 强化股票发行注册制下的退市制度 

重点加强公司治理、重大违法类监管，完善强制退市及中小投资者保护。优化规范类退市标准，增

加公司治理方面的情形，强化治理动力。同时推动分级分类监管，由于维持 A 股上市的净收益较高导致

企业主动退市较少，建议通过制度建设、监管引导等方式，降低企业不合理的上市收益，提升企业主动

退市意愿。 

6. 对股票发行注册制未来的展望 

全面注册制改革并非仅是一个终点，而是崭新的起点，尤其在核准制的背景下，相关的制度和规则

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这一改革的实施不仅意味着对现有体系的彻底变革，更是为未来的市场发展打

开了新的篇章。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优化相关制度，确保其在推动全面注册制的同时，

仍能维护市场的稳定和透明，促使资本市场更为高效和健康地运作。下面是对于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配

套制度未来发展的建议。 

6.1. 应继续加强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 

在信息披露监管的过程中，政府监管部门与自律监管者之间应该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彼此互

相补充。尽管全面注册制降低了企业上市的门槛，简化了相关审核注册程序，但这并非意味着监管的减

弱，而是通过实施“监审分离”机制，将审查权下放至证券交易所，由证监会负责履行监管权。为此，监

管部门需要通过对监管模式的调整来弥补这一缺口，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中介机构需共同努力，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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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信息披露监管方面形成协同作用，提高发行人、投资者、监管部门、中介机构等多方主体的参与度。

首先，应当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在审核发行人相关信息方面的作用。其次，监管机构需加强对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以及相关中介机构的监管力度，以防范证券交易所之间的逐底竞争。这包括对发行人所处

行业是否符合国家发展要求的监督与审查，以及对初次和持续信息披露的监督。同时，对相关中介机构

进行培训与抽查也是必要的。最后，通过行政罚款、中止或终止上市审查、从业禁止、强制退市等手段，

对有过错的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进行严厉惩处，以强化警示效果并建立健全的事后惩戒机制。这一系

列综合举措有助于确保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同时也能够有效支持全面注册制的顺利实施。 

6.2. 坚持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为核心 

在证券市场中，中小投资者的弱势地位表现得尤为显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存在显著的

信息不对等。上市公司是证券信息的主要源头，而证券中介机构在信息的发现和获取方面占据优势，甚

至可能成为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在这个信息传递链中，中小投资者通常处于被动地位，往往难以在信息

获取中发挥主动作用。其次，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股权构成了一系列权能，然而，相对于发行人对公司

财产的支配权，中小投资者的请求权相对较为薄弱。最后，证券市场所带来的风险主要由中小投资者来

承担。这些风险包括发行风险、交易风险、结算风险等多方面。虽然实施注册制降低了证券发行门槛，

但与之相对应的是证券发行风险的增加。由于中小投资者在信息获取上的限制，通常难以辨识风险并在

适当时机采取止损措施，一旦面临风险，他们可能陷入“血本无归”的境地。因此，这种弱势地位凸显了

中小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的挑战与风险。 

6.3. 不断改进和推行退市制度 

基于相对主观判断，可以把强制退市标准划分为数量标准和质量标准。在我国强制退市制度的发展

演进中，规则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为上市公司提供了过多的规避空间。因此，在全面注册制的背景下，

对未来指标的设计应主要聚焦于减少人为操纵空间的数量标准，以确保其能够公平适用于所有上市企业，

并不断丰富我国强制退市的指标设计。然而，数量标准容易受到上市公司通过会计核算、股市操纵、关

联交易等手段的规避。因此，必须依赖证券交易所的自由裁量权，对上市公司的上市价值进行实质性评

估，对数量标准的不足进行补充。同时，还需要完善质量标准，作为辅助判断的依据。可以考虑引入具

有权威性意见的证券价值评估要求、退市标准等，以提升强制退市标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在全面

实施注册制度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的发行费用降低，但同时也承受着更大的市场竞争和监管压力。上市

公司中的一些经营不善、业绩欠佳、市值下跌者，或许会倾向于主动退市，以寻求更适合自身发展的融

资渠道，或者寻求通过重组、并购等手段来转型升级。主动退市的动力也将随之增强，这将成为上市公

司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市场活力的有效手段。一些不适合在资本市场发展的上市公司，通过主动退市，

让出更多的市场空间和流动性，为更具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的企业提供更多的上市机会，促进资本市场

的优胜劣汰，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和效率。不断优化市场环境，为企业主动退市提供条件是很有必

要的。通过这些综合措施将有助于确保市场的整体健康和透明度，推动全面注册制的有序实施。 

7. 总结 

毫无疑问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是有意义的，能够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和活

力。注册制将简化发行上市的程序和条件，缩短审核注册的周期，提高发行上市的便利度，增加市场的

供给，满足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的融资需求，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同时优化资本市场的结

构和功能。注册制将推动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引导市场回归价值投资理念，提高市场的配置效率，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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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劣汰，改善市场的生态环境。同时，注册制将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培育新兴产业，增强资本市

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注册制改革是一项需要诸多配套制度与之相辅相成的系统工程，尽管目前还存

在着一些配套制度上的问题有待解决，但是全面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对于目前的证券市场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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